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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3/2021_2022__E5_BE_8B_

E5_B8_88_E4_B8_8D_E6_c122_483956.htm 目前在中国有一种

错误的认识，即将律师事务所等同于普通的商业性的“中介

机构”，亦即将律师等同于“经纪人”。我认为“律师所”

不能等同于任何既有概念的“中介机构”，“律师”也不能

等同于“经纪人”。律师应当负有正义立法、正确执法、纠

正违法的社会职责。同时律师应当被赋予履行这些职责的法

律条件和环境。 实行统一司法考试，说明了律师与法官和检

察官在法律知识背景方面的要求相同，也说明了律师和他们

的社会目的应当一致。区别在于，角色和角度不同，因而作

用不同。代表人类社会进步的联合国组织曾经发表过律师、

法官和检察官作用的三个文件，并要求各国按照三个文件确

定的原则，维护他们在本国的作用。这说明律师和律师制度

在以法律制度为基础的现代社会关系中的作用是特殊的。从

目前中国近二十年法制实践中反映出来众多问题看，其中对

法律、律师、法官、检察官等在现代法律社会中的作用定位

不清晰或不正确是主要问题。其根本问题是，认为法律不过

是另一个“工具”。这种“法律是工具”的观点并非开始于

现代，从历朝历代流行至今。既然法律是工具，自然无须尊

重。“工具”就因此可能和可以成为“玩具”。有一次，在

全国律师代表大会上，有人还说：“律师，不过就是工具！

不要自以为了不起！”虽然这话已经过去了，但是其暴露的

问题还有没有？我们不能不思考和妥善解决。 明确了律师的

定位，还应当考虑律师人才的培养与发展问题。现在有了司



法考试，这对于培养和选拔优秀的法官提供了一条新路。多

年来，我国的法官大部分是从军队转业或是法律学院直接毕

业的，这不同于大陆法系或普通法系的做法。大陆法系的法

官是专门法官学校“教”出来的，而普通法系的法官是从执

业多年(英国7年以上)的优秀律师中挑选出来的。在英国(普通

法之母)，法官的产生过程很值得研究和参考。因此，我建议

建立这样的机制，即法学院毕业生应当首先进入律师所实习

和执业5至6年，其中独立执业须满2年。然后才有资格申请成

为检察官或法官，并且只录取品行良好和经验丰富的律师。

这样一方面节省国家对培养法官和检察官的费用，同时使得

法官和检察官有代理原告和被告的经历和经验。这些经历和

经验对于法官和检察官的人性成熟，特别是对法官的人格成

熟非常重要。广大律师群体应当成为国家的高级法律人才储

备库，以便为不同国家机构输送各种不同专业的高级法律专

才。如果能够这样，我们律师界对国家的贡献就更大了，当

然责任也就更大了。在目前正在进行的《律师法》修改中，

我希望有人注意、研究、解决这些问题。 文章出处：法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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